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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传真和邮

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公司董事长许雷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

事

７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参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收购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１－

０４９

号《关于公司收购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２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通过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云南城投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１－

０５０

号《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云南城投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公告》。

３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１－

０５１

号《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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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简要内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与个旧市德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德兴工贸公

司”）签署了《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合作协议》，拟以人民币

２．４５６

亿元的价格收购德兴工贸公司持有的云南省

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称“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的股权，并按照股比承担绿色产品公司负债

７５１

，

７８２

，

９０７．７３

元，其中：需补缴土地出让金人民币

５５８

，

３９８

，

２５３

元，由公司负责解决；公司应承担的其余负债人民币

１９３

，

３８４

，

６５４．７３

元，由公司以借款形式投入绿色产品公司进行支付，负债

７５１

，

７８２

，

９０７．７３

元列为公司对绿色产品公司债权。

２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评估报告》中提示：（

１

）绿色产品公司总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２５

，

４０２．８５

万元；总负债评估价值为

９４

，

４６３．８１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０

，

９３９．０４

万元；（

２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相

关文件精神（昆政办［

２０１０

］

２２０

号文及昆政办［

２０１１

］

８２

号文）及规划条件要求（《昆规条件（

２０１１

）

０１３６

号》、《昆规条

件（

２０１１

）

０１３７

号》文件），绿色产品公司需补缴土地出让金人民币

５５８

，

３９８

，

２５３

元，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绿色产品公司土地出让价款尚未补缴完，已补交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德兴工贸公司垫付，尚未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５０８

，

３９８

，

２５３．００

元已在应付账款中反映。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５

、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下称“项目”）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及经济可行性，开发成功后，可奠定公司在

昆明商业物业市场的品牌地位。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目前，德兴工贸公司持有绿色产品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公司拟收购德兴工贸公司持有的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的股

权。 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分所及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绿色产品公司进行了

审计及预评估，基准日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截至基准日，绿色产品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０．９８２３

亿元，评估

值约为人民币

３．０９

亿元（《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评估结果尚需报云南省国资委备案，最

终的评估结果以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结果为准）， 增值率为

２１４．９６％

。 净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近年土地价格有较

大幅度的上涨，致使土地使用权价值高于账面价值。 双方现拟同意按人民币

３．０７

亿元作价，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股权

的对价为人民币

２．４５６

亿元

．

最终对价不高于评估值。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的股权；德兴工贸公司持有绿色产品公司

２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７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７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４５６

亿元的价格收购德兴工贸公司持有的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的股权。 （具

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号

公告。 ）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就本次股权收购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办公

会办理相关后续事宜。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个旧市德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个旧市老厂镇长冲段（原红旗矿小学内）

法人代表：王俊

注册资本：壹亿零玖拾贰万贰仟元正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矿产品采选、销售；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矿产品、橡胶制品、摩托车配件、工矿配件、建

筑材料、农具、机电设备、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农副土特产品销售；非煤矿山采掘、井巷工程、爆破、采剥工程、边坡治

理（生态恢复）、地质勘探工程的项目（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

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德兴工贸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８９

，

９３８

，

５７６．１９

元，净资产为

－１３

，

０８２

，

５８０．６９

元。 （经审计）

德兴工贸公司股东方基本情况： 自然人股东王俊，持股比例

２．３３％

；自然人股东高升，持股比例

８．４９％

；法人股

东云南鑫利来经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８９．１８％

，法定代表人沈有生。

三、交易标的情况及项目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中闸村

法人代表：李杰

注册资本：壹亿零玖佰万元正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建设绿色产品交易中心、对该项目进行经营管理；绿色产业及产品的综合开

发（以上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凭有效的《许可证》、《资质证》开展生产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绿色产品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２４

，

２８０

，

７２４．３５

元，净资产为

９９

，

０９５

，

０９１．０２

元。 （未经审

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绿色产品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４２

，

８６９

，

６５１．９１

元，净资产为

９８

，

２３１

，

５２０．７２

元，负债总

额为

９４４

，

６３８

，

１３１．１９

元，净利润为

－８６３

，

５７０．３０

元。 （经审计）

绿色产品公司负债的主要构成为应付账款

７５９３６

万元 （主要为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和已完成工程应付未付的

工程款等）、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３

万元、应交税费

１０．４

万元及其他应付款

１８５０６．７

万元（主要为德兴工贸公司对绿色产

品公司的借款）。

２

、项目基本情况

绿色产品公司目前没有已开发的项目， 资产主要为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出让方式取得的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广

福路片区小板桥镇中闸村两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项目地块北临官南路，东接何家塘， 西至枧槽河，南临广福

路。 项目地块规划总用地

１９５．６７

亩（土地证证载面积），净用地约

１８１．２９

亩（根据昆明市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规划条件《昆规条件（

２０１１

）

０１３６

号》、《昆规条件（

２０１１

）

０１３７

号》文件），项目地块两宗土地的规划用途均为商业

金融业用地，其中：一宗土地的总用地面积为

６４

，

７３７．３３

平方米，净用地面积为

６０

，

０２９．２６

平方米，容积率く

４．５

，按容

积率总指标

４．５

计算，地上建筑面积为

２７０

，

１３１．６７

平方米；另一宗土地的总用地面积为

６５

，

７０８．３３

平方米，净用地面

积为

６０

，

８３０．７６

平方米，容积率く

４

，按容积率总指标

４

计算，地上建筑面积为

２４３

，

３２３．０４

平方米。 根据规划条件及

项目初步定位方案，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为

６９５５５０

平方米（地上约

５１３５５０

平方米，地下约

１８２０００

平方米）。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精神（昆政办［

２０１０

］

２２０

号文及昆政办［

２０１１

］

８２

号文）及上述规划条件要求，项目

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约人民币

５．５８

亿元，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由公司负责解决并列为公司对绿色产品公司的债权。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４２

亿元（已包含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约人民币

５．５８

亿元）。

四、项目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德兴工贸公司签署的《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双方同意绿色产品公司净资产作价人民币

３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绿色产品公司股权总价），公司受让德兴工贸

公司持有的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的股权应向德兴工贸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应

在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德兴工贸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内。

２

、双方同意：若项目地块最终获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载明的地上计容建筑面积在

５１３

，

４５４．７１

平方米

的基础上调整幅度在正负

３％

以内的，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但是若调整幅度超过正负

３％

的，则双方按相应

比例调整股权转让价款及负债总额。

３

、绿色产品公司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９４４

，

６３８

，

１３１．１９

元（以审计结果为准），按以下原则承担：（

１

） 对于德兴工贸

公司以借款的方式向绿色产品公司投入用于支付项目设计费、配套设施建设费等款项人民币

４

，

０１３

，

８７７．８０

元，由双

方按股比承担，由公司在股权过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德兴工贸支付人民币

３

，

２１１

，

１０２．２４

元（按公司持股

８０％

比例

计算），德兴工贸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其对绿色产品公司享有的债权转化为公司对于绿色产品公司享有的债权。 另

德兴工贸公司先期垫付的政府市政配套费人民币

４

，

９０９

，

４９６．５３

元，待项目规划报批后，由绿色产品公司统一结算支

付给德兴工贸公司；（

２

） 其余负债人民币

９３５

，

７１４

，

７５６．８６

元由双方按股比承担。按股比德兴工贸公司

２０％

股权应承

担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１４２

，

９５１．３７

元（不含先期已垫付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

８０％

股权应承担金额为人民币

７４８

，

５７１

，

８０５．４９

元。其中：补缴土地出让金人民币

５５８

，

３９８

，

２５３

元，由公司负责解决并列为公司对绿色产品公司债权；公

司应承担的其余负债人民币

１９０

，

１７３

，

５５２．４９

元，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十五个工作日内，由公司以借款形式投入绿色

产品公司进行支付，列为公司对绿色产品公司债权。

４

、德兴工贸公司承诺在协议生效且公司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转让完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的股权，并完成工商过户登记。 双方应相互配合以保证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得以顺利办理完毕。

５

、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双方作为绿色产品公司的股东，共同合作完成“项目地块”的开发及建设工作。 双

方同意：除前期德兴工贸公司及绿色产品公司已投入或者约定由公司负责投入的资金外，项目后续开发所需资金由

双方按持股比例负责投入，或者由股东配合绿色产品公司以绿色产品公司资产、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进行对外融

资，融资成本由绿色产品公司承担。

６

、股权转让后，如果因市场因素导致项目开发难度加大，公司可以单方决定将绿色产品公司股权转让给德兴工

贸公司，德兴工贸公司应予以受让并承担公司实际投入资金年

２０％

的收益回报，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７

、绿色产品公司

８０％

股权过户登记和双方实现共管为交易基准日。 交易基准日前绿色产品公司未披露的债务

及或有债务（含税费及政府处罚）由德兴工贸公司承担，交易基准日后，绿色产品公司因经营产生的债务由绿色产品

公司承担。

８

、绿色产品公司同意协议涉及绿色产品公司义务条款并遵照执行。

９

、协议须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决策程序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为全商业地产开发，回收周期较长，现金流投入的压力较大，项目操作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及不确定性，对

此，公司可考虑采取分期滚动开发并做好项目的融资保障工作予以应对。 另外，项目所处地段广福路沿线的的商业

物业开发目前已初步成形，且销售上不受限购令影响，加之项目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及经济可行性，开发成功后，可

奠定公司在昆明商业物业市场的品牌地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与德兴工贸公司签署的《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合作协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５０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持有的云南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简要内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以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的价格向云南同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 “同德实业集团”）转让所持有云南城投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城投同德公司”）

１０％

的股

权。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股权转让可增加公司现金流，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其他项目拓展及

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持有的城投同德公司

４１％

的股权转让给另一股东同德

实业集团。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０－０４９

号

公告。 ）

现根据公司经营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向同德实业集团转让剩余所持有的城投同德公司

１０％

的股权。 目

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分所及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对城投同德公司进行了审计和预

评估，基准日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基准日，城投同德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８

，

７４９．３４

万元，评估值约为

５２

，

４０３．０６

万元（《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评估结果尚需云南省国资委备案，最终的评估

结果以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结果为准），双方拟同意城投同德公司

１０％

的股权按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作价，最终对价不

低于评估值。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城投同德公司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７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７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云南城投同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号公告。 ）

二、受让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云南同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东风西路

１５６

号环球金融大厦

１６

楼

法人代表：刘嵩

注册资本：陆亿零捌佰万元正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矿产品、金属材料、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蔬菜、园艺作物的种植；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拆迁；土地开发及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三、转让标的情况及项目基本情况

１

、转让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 云南城投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１００６

号七楼

法人代表：刘嵩

注册资本：壹亿元正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城投同德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６５

，

６３０

，

９５６．７３

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７６５

，

６３０

，

９５６．７３

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城投同德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２

，

６１４

，

７２０

，

０６９．８６

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５２７

，

２２６

，

７１２．４８

元，

净资产为

８７

，

４９３

，

３５７．３８

元。 （经审计）

目前，城投同德公司欠公司债务本息合计约人民币

４

亿元，由同德实业集团确保城投同德公司如期归还。 同德

实业集团同意在支付公司全部股权转让款且城投同德公司全部偿还所欠公司资金后， 双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

记手续。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城投同德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２

、项目基本情况

城投同德公司主要进行“大白庙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下称“项目”）的开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项目完成土地

挂牌交易，目前，项目处于规划设计阶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同德实业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公司所持有的城投同德公司

１０％

的股权及附带的股东权益作价为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柒佰万元），

该款项即为城投同德集团取得公司转让城投同德公司股权的对价， 公司就本协议项下的股权及股权上附带的股东

权利和利益无权要求同德实业集团再支付或承担其他任何款项和费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前，同德实业集团须一次性支付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５７００

万元，城投同德公司主管

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本次股权转让受理通知书当日，视同公司已履行完协议约定的应由公司承担的所有义务。

３

、鉴于城投同德公司由同德实业集团实际管理、控制，城投同德公司欠公司债务的本息，由同德实业集团确保

城投同德公司如期归还。 作为保障措施，同德实业集团支付公司全部股权转让款且城投同德公司全部偿还所欠公司

资金后，双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且同德实业集团自愿为城投同德公司在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

支付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否则公司有权延缓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４

、协议生效后，双方均无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任何一方单方面强行解除协议须赔偿对方协议股权对价的

２０％

作

为违约金。

５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自公司履行完内部程序后生效，至同德实业集团股权

转让款及城投同德公司对公司债务清偿完毕时终止。

６

、城投同德公司在协议上盖章确认，以表示：城投同德公司对协议的全部内容予以认可，将积极配合实现本次

合作，并承担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城投同德公司应承担的义务。

四、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将给公司带来约

４７００

万元的收益，可增加公司现金流，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为

公司其他项目拓展及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同德实业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１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会议召开地点：云南城投形象展厅多功能厅（昆明市民航路

４００

号）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云南城投形象展厅多功能厅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 议 内 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的事项

１

《关于公司收购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否

注：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１－０４８

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４９

号《关于公司收购云南省

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的股东；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法人股东需持股票帐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

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需持股票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需持被代理人的股票帐

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

公司证券事务部收到传真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昆明市民航路

４００

号 云南城投大厦三楼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卢育红 土倩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７１９９７６７

传 真：

０８７１－７１９９７６７

２

、会议时间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附件一：出席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一、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指示：

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收购云南省绿色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在每一议案相应的表决意见下划“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对该议案的委托无

效，视为“弃权”。

二、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的临时议案受托人是否有表决权：是 否 。

如委托人选择“是”，对议案的表决指示为：同意 反对 弃权 。

如委托人选择“否”，则对议案的表决视为“弃权”。

注：委托人应在相应的选项后划“

√

”，如委托人未作选择，或选择“是”后未选择对议案的表决指示，则对议案的

表决视为“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书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1

年

12

月

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

2011-055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0

年

2

月，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订了《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每股面值壹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6,700

万股之承销协议》和《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荐协议》，聘请其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履行对公司的保

荐职责。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0

月

21

在深交所上市，根据有关规定，华泰证券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353

号、证监许可

[2011]1354

号文核准，华泰证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投资银行业务整合，华泰证券不再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等投资

银行业务（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除外），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由华泰联合证券承接。根据

相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接替华泰证券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代表人为袁成栋先生、 刘惠萍女士 （未变

化）。 本次变更自

2011

年

11

月

28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1-34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丰乐香料对外合作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丰乐香料

"

）的快速发展，公司与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中科国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于

8

月

26

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就上述《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公开披露，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1-29

号公告。

合作各方依据框架协议内容，为达成合作进行了积极努力，但由于合作方案的复杂性，尚未就合作的详

细方案达成一致，也未签署正式协议。 合作各方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签署了《关于同意

＜

合作框架协议

＞

延

期的确认函》，各方同意继续谈判以争取达成一致的交易方案，并同意将框架协议的有效期延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本事项后续进展依然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按《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

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66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为避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在二级市场的大幅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现拟就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事项进行核实。 为此，公司股票将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在核实上述

事项并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1-06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该决议，公司将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9

日， 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计

12,000

万元全部如期归还并存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 � �上市公司名称：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襄阳轴承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收购人名称：三环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收购人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

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轴承”）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襄阳轴承拥有

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本次收购襄阳轴承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由于本次收购极有可能触发要约收购

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因此，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无异议，并豁免收购

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摘要 指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襄阳轴承 指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三环集团

／

收购人 指 三环集团公司

襄轴集团 指 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襄阳轴承的控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襄阳市国资委 指 襄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对象发行股票

本次收购 指

三环集团认购不低于襄阳轴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０％

（含本数）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资料

收购人名称：三环集团公司

注册地：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舒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５８１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９４９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机械、机电设备制造、销售；批发零售汽车、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木材、煤炭、重油、化工轻工材料（不含民爆物品）、机电产品、仪器仪表、日用百货、通讯器材、计算机及配套设备；汽

车生产及汽车改装、维修、检测；商品车接送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房地产开发；食品饮料加工；宾馆、旅游开发、

服务及其业务培训服务；汽车运输；机械、电子新产品开发及其信息服务；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

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以及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并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的限持

证经营）。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６１７７５６４４５０

号

股东名称：湖北省国资委

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０９１２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７－８７６０９６６６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介绍：

三环集团为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湖北省国资委。 湖北省国资委主要职能是根据湖北

省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履行出资

人职责；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名称、核心业务

湖北省国资委现在下属

２０

余家企业，包括湖北省能源集团、三环集团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湖北省粮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省铁路公司、湖北省医药有限公司、湖北省煤

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等。 投资领域主要涉及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建设、公用事业、汽车

及汽车零部件、医药、能源、风险投资等。

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一）收购人的主要业务情况

作为湖北省国资委下属企业之一，三环集团的注册资本金为

２０

，

５８１

万元，拥有核心企业

１９

家，包括襄轴集团、湖

北三环重工有限公司、湖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等，其中襄轴集团是上市公司襄阳轴承的控股股东。

三环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制造、销售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锻压机床以及汽车和材料贸易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环集团总资产为

１３４．７０

亿元， 净资产为

４６．５７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６．０６

亿元， 实现净利润

１．４２

亿元。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１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３４７

，

００８．１４ １

，

０７６

，

９３４．０３ ８２４

，

１８４．３０

净资产

４６５

，

６８９．１８ ３３９

，

９６７．３８ ２４８．１５６．５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４３％ ６８．４３％ ６９．８９％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

、最近三年主要经营成果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３６０

，

６３２．３６ １

，

０２４

，

７３９．１９ ７７９

，

３４１．８３

净利润

１４

，

２４８．２９ １６

，

０５３．２５ ９

，

８４１．８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６％ ４．７２％ ３．９７％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是否受到处罚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高管介绍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舒 健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彭 明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景小清 副总经理、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袁宏亮 副总经理、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梅汉生 副总经理、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吴 军 副总经理、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焦建国 工会主席 中国 中国 无

杨跃华 总工程师、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汤致彪 总经济师 中国 中国 无

彭建军 总法律顾问 中国 中国 无

傅孝思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陈建国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潘盛贵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谢家洲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万家嗣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丁周炎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杜建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姚 萍 监事、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无

聂 涛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无

郭 辉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树勋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杨想姣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孙小平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在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三环集团除通过持有

９５％

股权的襄轴集团间接控制襄阳轴承

２７．４２％

的股份外，不

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三环集团也不存在持有、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 收购人在襄阳轴承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已发行股份的

５％

或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化达到

５％

的时

间及方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湖北省国资委、襄阳市人民政府、三环集团、襄轴集团共同签署了《三环集团公司、襄阳汽车

轴承集团公司重组协议书》，襄阳市国资委将襄轴集团

９５％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三环集团，从而使得三环集团间接控制

襄阳轴承。 上述权益变动后，三环集团控制襄阳轴承

２８．２２％

的股份。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前，三环集团虽通过襄轴集团间接持有襄阳轴承股份，但控制的股权比例不高，为进一步巩固对襄阳轴

承的控制权，三环集团认为有必要增持襄阳轴承的股份。 同时，三环集团看好襄阳轴承的发展前景，拟通过以现金认购

不低于襄阳轴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０％

（含本数）的方式，提高襄阳轴承的资本实力，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环襄轴工业园一期工程的建设，增强襄阳轴承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促进襄阳轴承的长期稳健发展。

二、收购决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三环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本次收购相关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三环集团与襄阳轴承签署了《股份认购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襄阳轴承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本次收购相关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湖北省国资委下发了《省国资委关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股票方

案的批复》（鄂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４０９

号），同意收购人以现金认购不低于襄阳轴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０％

（含

７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襄阳轴承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前，三环集团通过襄轴集团间接控制襄阳轴承

８

，

２５５．９１

万股股份，占襄阳轴承总股本的

２７．４２％

，为

襄阳轴承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完成后，襄阳轴承的总股本将变更为最高不超过

４２

，

１０７．９８

万股；三环集团通过本次收购，将持有和控制

襄阳轴承最高不超过

２０

，

２５５．９１

万股股份，占发行后襄阳轴承总股本的比例预计将超过

３０％

，但最高不超过

４８．１０％

。

三环集团仍为襄阳轴承的实际控制人，湖北省国资委仍为襄阳轴承的最终控制人。

二、《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三环集团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二）认购数量及认购价格

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０％

（含本数）

认购价格：不低于

５．７２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发行

人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根据除认购人以外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

格将作相应调整。

（三）认购方式、支付方式及锁定期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支付方式：认购人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价款，认购人将按照发行人和保荐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的约定，以现金方式

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保荐人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锁定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双方同意，本协议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后生效：

（

１

）本协议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２

）本协议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

３

）有权国资主管部门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豁免三环集团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的要约收购义务。

（五）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

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转让限制或承诺

三环集团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三环集团本次认购襄阳轴承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襄阳轴承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由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后，三环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襄阳轴承的股份将极有可能超过

３０％

，但最高不超过

４８．１０％

，本次收购极有

可能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三环集团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因此，本次收购尚须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

议，并豁免收购人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收购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三环集团目前通过襄轴集团间接控制襄阳轴承的股份总数为

８

，

２５５．９１

万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不存在

质押。

附件：收购报告书摘要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襄阳市

股票简称 襄阳轴承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收购人名称 三环集团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

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

，

２５５．９１

万股 持股比例：

２７．４２％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变动比例： 不超过

２０．６８％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

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

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

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 月是

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

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说明：收购人在本次收购方案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时，将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

提供相关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

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已经襄阳轴承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须经襄阳轴承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因本次收购将极有可能导致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超过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

而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

务。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

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

表决 权

是

□

否

■

说明：收购人将正确行使其所持有的股份所对应的一切权利，无放弃行使所持有相关权

益所对应的表决权的行为。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参与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协商一致后决定，自公告之日起，本公司旗下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90001

）、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代码：

690002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90003

）、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90004

）参与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如有变动，以江苏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

三、具体优惠费率

在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期间， 个人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可

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4

折优惠；若以上费率优惠折扣后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在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民生加银品牌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90001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90003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4

折优惠；个人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690002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6

折优惠；个人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

银行申购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90004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8

折优惠。 若

以上费率优惠折扣后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

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旗下基金今后如开通后端收费模式，所适用的费率标准和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

通知。

（二）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三）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五、业务咨询

（一）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388

（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

www.msjyfund.com.cn

（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6-96098

网址：

http://www.jsbchina.cn/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参加江苏银行网上

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

基金

Ｂ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

达科讯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和易方达消

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二、 活动时间

第一阶段：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法定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第二阶段：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截至法定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三、 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适用基金，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不同

阶段适用的申购费率优惠如下表，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第一阶段

优惠折扣

第二阶段

优惠折扣

１１０００１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

４

折

６

折

１１００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０３

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１０００５

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０８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Ｂ

级基金份额

４

折

４

折

１１０００９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２００２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１０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２９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６

折

１１００１７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４

折

４

折

１１００１１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１２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１３

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１５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２０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

４

折

６

折

１１００１９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４

折

６

折

１１８００１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１１００２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１００２２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４

折

８

折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四、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江苏银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和基金转换

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江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０９８

、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